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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水污染治理设施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旋转式细格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会）、商城县开源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4月 13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6年 6月 1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旋转式细格栅》(HCRJ 028-1998)。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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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式细格栅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旋转式细格栅的型式分类与命名、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给、排水工程从原水中去除固形物缝隙不大于5mm的旋转式细格栅(以下简

称细格栅)，也适用于生产工艺中的固液分离和物料回收使用的细格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220        不锈钢棒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 

    GB/T 3768        声学 声压测定噪音源声功率级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的简易法 

    GB/T 4237        不锈钢热轧钢板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3306       标牌 

CJ 26.3           城市污水 易沉固体的测定 体积法 

JB/T 2932         水处理设备技术条件 

JB/T 2982         摆线针轮减速机 

JB/T 4266         弧形筛网 

3  分类与命名 

3.1  细格栅的型号由汉语拼音字母、符号及阿拉伯数字排列而成。 

SX                        

 

 

 

 

 

 

注：F—内切向进水；S—内双向进水；Z—内自流式进水；B—封闭式；W—外向进水。 

示例：SXF—1500—2200—0.5指栅筒直径为1500mm，栅筒长度为2200mm，筛网缝隙

   

筛网缝隙，mm 

栅筒长度，mm 

栅筒直径，300mm～3000mm 

特征代号：F，S，Z，B,，W 

旋转式细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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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5mm，内切向进水的旋转式细格栅。 

3.2  基本参数 

    细格栅的筛网缝隙(mm)为：0.20、0.25、0.30、0.35、0.40、0.50、0.75、1.00、1.50、2.00、

2.50、3.00、4.00、5.00。 

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细格栅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1.2  细格栅由主机、减速机等组成。 

4.1.3  减速机选用应符合JB/T 2982的规定。 

4.1.4  细格栅的加工、焊接和允差应符合JB/T 2932的规定，并满足： 

    a) 滚筒的圆度允差，直径＞1000mm，允差不大于±5mm；直径＜1000mm，允差不大

于±3mm； 

    b) 滚筒轴向窜动最大允差不大于10mm； 

    c) 配水槽应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其水平度每米为2mm，且总公差为±5mm。 

4.1.5  细格栅筛网的制造应符合JB/T 4266的规定。 

4.2  性能要求 

4.2.1  细格栅在正常运行中，应能定时反冲洗。 

4.2.2  细格栅组装后应保证截留的固形物自动导出。 

4.2.3  用清水试验时，单位时间的过水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单位时间的过水量 
筛网缝隙 

mm 0.20 0.25 0.30 0.35 0.40 0.50 0.75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过水量 
m3/h·m2 28 35 40 45 50 55 80 95 120 140 155 165 180 200

4.2.4  当固形物含量不小于600mg/L、固形物粒径大于筛网缝隙时，去除率不小于85%；当

固形物是柔性纤维且长度大于筛网缝隙三倍时，去除率不小于75%。 

4.2.5  细格栅满负荷运行时，噪声声压级不大于75dB(A)，空载运行噪声声压级不大于

70dB(A)。 

4.3  材料要求 

    细格栅选用的材质应符合GB/T 3280、GB/T 4237、GB/T 1220及GB/T 700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滚筒圆度：用钢卷尺按圆周均匀测量四处，求平均值。 

5.2  滚筒轴向窜动：用划针盘尺测量。 

5.3  滚筒直径、栅筒长度：用钢卷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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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筛网缝隙：用塞尺在筛网圆周三处，分段测量，测量缝隙数不得少于筛网缝隙总数的

1/3，分别得出其合格率，求平均值。 

5.5  固形物去除率：按GB/T 11901进行。 

5.6  满负荷运行噪声和空载运行噪声按GB/T 3768进行。 

5.7  配水槽水平公差：用水平尺测出倾斜度，用钢卷尺测长度，计算求得。 

5.8  单位时间的过水量：用精度2.5级流量计或按照CJ 26.3中规定的体积法测定。 

5.9  外观及出料情况：用目测法检查。 

6  检验规则 

6.1  细格栅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6.2  出厂检验 

6.2.1  每台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由厂质量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明，方能出厂。 

6.2.2  检验项目 

    a) 滚筒圆度； 

    b) 滚筒轴向窜动； 

    c) 滚筒直径、栅筒长度； 

    d) 筛网缝隙； 

    e) 外观及出料情况检查； 

6.3  型式检验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及新规格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 产品的结构、工艺及主要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连续停产二年以上恢复生产； 

d） 产品正常生产，每三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6.3.1  抽样方法 

    细格栅检验采取随机抽样，每次不少于2台。 

6.3.2  检验项目 

    a) 出厂检验的全部项目； 

    b) 固形物去除率； 

    c) 满负荷运行噪声和空载运行噪声； 

    d) 配水槽水平公差； 

    e) 单位时间的过水量。 

6.3.3  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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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牌、标志 

7.1.1  标牌 

7.1.1.1  标牌应符合GB/T 13306中的有关规定。 

7.1.1.2  标牌应标明以下项目： 

    a) 制造厂名或商标； 

    b) 型号及名称； 

    c) 电机功率，kW； 

    d) 出厂日期； 

    e) 重量，kg。 

7.1.2  标志 

7.1.2.1  包装与运输标志应符合GB/T 6388和GB/T 191的规定。 

7.1.2.2  包装箱外型的文字和标志应整齐清楚，内容如下： 

    a) 制造厂名及厂址； 

    b) 收货站及收货单位名称； 

    c) 细格栅型号； 

    d) 细格栅净重及连同包装的毛重； 

    e) 箱子外形尺寸。 

7.2  包装、运输 

7.2.1  细格栅的包装应能保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致因包装不善而损坏。 

7.2.2  每台细格栅应附有下列随机文件和附件：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使用维护说明； 

    d) 其他必要的随机文件； 

    e) 必备的随机附件。 

 

 


